市国资委关于《景德镇市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合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加快提升我市国企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，确保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，参照国务院国资委《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》和《江西省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合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广泛征求企业意见和法律意见，在符合上级文件要求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，根据企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起草过程
在《办法》起草过程中，市国资委参照国务院国资委《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》和《江西省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合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我市国有企业实际情况，形成了初稿，征求了委领导和各科室的意见建议，均无修改意见建议。
3、 主要内容
合规管理办法共8章四十二条，其体系框架大致可以分为组织体系、制度体系和合规风险管控机制三个重要部分，各部分对应着实现合规落地的三张关键清单：一是“岗位合规职责清单”，进一步明确了从治理层、管理层和执行层三个层级入手搭建合规管理组织架构和体系；二是“流程管控清单”，主要围绕公司治理、投资管理、资本运作、融资担保、工程建设、采购交易、劳动用工等12个领域明确合规管理的重点；三是“风险识别清单”，明确了境外合规管理内容，并从合规管理运行、合规管理保障、监督追责等方面建立合规风险管控机制，提升企业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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